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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执行证书的公告 

一、本次事项的基本情况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公司”）近日收到北京

市中信公证处的执行证书。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以下简称“北京

银行”）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保函赔付款本金欧

元 8,717,909.16 元及罚息、公证费、律师费等。具体情况如下： 

二、有关本执行证书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 

1、申请执行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393739J 

营业场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 9 号院 1 号楼 1 层 101-01 

负责人：聂可加 

2、被申请执行人：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73370273Q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 号楼 401 室 

法定代表人：包笠 

（二）执行证书确定执行事项 

1、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应就以下执行标的向北京银行

承担给付义务：保函赔付款本金欧元 8,717,909.16 元；罚息自 2020 年 9 月 29 日

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应付未付的保函赔付款本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公证费 107,479 元人民币；律师费根据北京银行与北京市海斯律师事务所签订的

《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之约定计算，最终数额以北京银行实际支付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20650796-c2358244369


2、责任范围：恒泰艾普集团应就上述执行标的向北京银行承担给付义务，

北京银行对上述执行标的确定的债权，在公证债权文书约定的担保范围，有权就

抵押人恒泰艾普集团提供且已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抵押物，以折价、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期间为二年，北京银行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向公

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应自 2020 年 10 月 16 日起两年内，持原公证书及本执

行证书，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三、本次事项的起因和背景 

1、恒泰艾普集团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办部门为离岸金融中心,以下简

称:平安银行)签订了《离岸贷款合同》,平安银行向恒泰艾普集团提供的贷款额度

为欧元 1100 万元,贷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之日起两年,贷款利率为 0.2%/年。 

为了保证上述《离岸贷款合同》的履行,恒泰艾普集团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向

北京银行申请开立涉外融资性保函,双方签订《开立保函协议》及《强制执行公

证协议》,协议约定:保函金额为欧元 1000 万元整,保函有效期自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2021 年 7 月 17 日,保函受益人为平安银行离岸金融中心。北京银行审核后

同意开立保函的,在申请人满足本协议要求(北京银行豁免的除外)后,应按照恒泰

艾普集团指定的格式或双方约定的格式开出保函。在保函有效期内,如发生保函

项下索款,北京银行依据保函条款进行表面的和形式性的审核,如无不符,北京银

行即可根据保函规定向受益人履行保函项下的付款责任,并进而向恒泰艾普集团

和反担保人索偿。一旦北京银行依本协议的规定应当或已经支付保函项下款项,

恒泰艾普集团即有义务向北京银行作出全额偿付。 

2、作为对北京银行追偿权的担保，恒泰艾普集团与北京银行于 2019 年 6

月 6 日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开立保函协议》中北京银行的合法权益,

恒泰艾普集团以其所有的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3 号楼-1 至 5 层

101、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 号楼-1 至 5 层 101 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

号码:京(2016)海淀区不动产权第 0075869号、京(2016)海淀区不动产权第 0078230

号】向北京银行提供抵押担保。 

3、经北京银行、恒泰艾普集团申请,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依法出具了(2019)京中信内经证字 39881 号、39882 号公证书,对上述所有的《开



立保函协议》及《强制执行公证协议》、《抵押合同》进行了公证,依法赋予了

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 

4、北京银行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向保函受益人开出保函,保函受益人以北京

银行保函为担保方式向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放外债贷款欧元 990 万元。

保函受益人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向北京银行提起索赔(欧元 9702371.11 元),北京

银行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向平安银行支付代偿款欧元 9702371.11 元。 

5、北京市中信公证处根据恒泰艾普集团发布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等材料,认为其已经出现《离岸贷款合同》中的

违约情形,平安银行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授信/贷款提前到期,亦有权要求保证人

履行保证责任。北京银行作为保证人,在收到平安银行发出的索赔申请后依约赔

付。在北京银行赔付完毕后即向恒泰艾普要求履行支付义务，因此，北京银行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了执行证书。 

四、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中信公证处执行证书（2020）京中信执字 01201》  

2、《离岸贷款合同》、《强制执行公证协议》 

3、《北京市中信公证处 (2019)京中信内经证字 39881 号公证书》、《北京

市中信公证处(2019)京中信内经证字 39882 号公证书》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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